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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認養管理作業要點 (草案) 

104 年 月 日府授工公字第 1043    00 號函頒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民眾認養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田園基地，打造本市成為綠色健康、教育、生活

之田園城市，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田園銀行網路平臺：本府為提供田園城市相關資訊所建置

的網站。 

(二) 開放認養田園基地(以下簡稱田園基地)：本府於田園銀行

網路平臺公布開放認養種植之本市公有土地或建物屋頂空

間。 

三、田園基地管理機關，除本府另有規定者外，依公有土地或建 

     物性質，依下列方式定之： 

(一) 市有土地或建物屋頂空間：市有土地或建物屋頂空間管理

機關 

(二) 非市有土地(國有或他級政府所有土地)：本府民政局(區公

所)。 

四、田園基地，除本府另有規定者外，得由本府相關機關主動評估

或由民眾提議，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 市有土地：土地管理機關評估闢建可行性，並自行完成規

劃設計，公布於田園銀行網路平臺。 

(二) 市有建物屋頂空間：本府產業發展局評估闢建可行性，並

完成規劃設計，公布於田園銀行網路平臺。 

(三) 非市有土地 (含國有土地或他級政府所有之土地)：本府民

政局(區公所)評估闢建可行性，並與土地管理機關簽訂代

管契約，由產業發展局完成規劃設計後，公布於田園銀行

網路平臺。 

五、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法人。 

(二)非法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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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里辦公處名義組成之團體。 

前項第三款之團體成員應以戶為單位，每戶限指派一人為代表。 

六、申請人於申請認養期間，應檢附申請書、認養計畫書及其他有關

文件，向田園基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經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審核

同意者，雙方簽訂認養契約，始得成為認養單位，取得認養資格。 

    認養期間以一年為原則，認養單位經評比績效優良者，得予續約

一年。 

七、同一基地之認養，如同時有二個以上申請人，以認養計畫書成員

含下列人員人數多者為優先受理對象： 

(一)六十五歲以上年長者。 

(二)身心障礙者。 

(三)具備低收入戶資格者。 

(四)具備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依前項規定核算人數時，應以各款人數加總計算。 

田園基地管理機關依本要點規定審核，有二以上申請人條件相同

者，田園基地管理機關應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八、認養單位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田園基地應保持開放，不得封閉。 

(二) 認養單位應善盡田園基地環境維護管理之責，並應避免造成

環境景觀雜亂及干擾周遭居民生活。 

(三) 田園基地應符合低碳生態之原則，灌溉水源盡量以雨水回收

過濾使用為優先。 

(四) 認養單位所需之物資、器具等物品應注意使用之安全性並妥

善保管，離開基地亦應整齊收納或帶離基地，如有遺失均不

得要求田園基地管理機關補償或賠償。 

(五) 不得使用化學肥料、農藥及除草劑，亦不得出現及施用人之

排泄物或未完全腐熟之動物排泄物，避免發出惡臭。 

(六) 認養單位應於田園基地旁設置告示牌，標示認養單位、聯絡

電話、聯絡地址、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其牌面大小需符合田

園基地管理機關規定，應考量景觀及安全，且不得有廣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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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七) 田園基地不得任意搭建設施物，如需搭建棚架、遮網及圍籬

等，應經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同意，並應同時考量景觀及安全

性等。 

(八) 認養單位就田園基地之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

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而使田園基地管理機關應負國家賠償

責任時，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對認養單位有求償權。 

(九) 農作物收成成果如因任何天然或人為因素所造成之損失，均

不得要求田園基地管理機關補償或賠償。 

(十) 不得以任何理由將田園基地轉由他人耕作，或作非種植使用。 

(十一) 認養單位應宣導及要求成員遵守本要點規定。 

(十二) 認養單位無需向田園基地管理機關支付土地使用費，認養

期間所產出作物不得有營利行為。 

(十三) 配合田園基地管理機關辦理成果發表及開放參觀等相關  

     事項。 

(十四) 每半年應回報管理近況及成果予田園基地管理機關。 

(十五) 認養單位應於認養契約期滿、解除或終止時起，一個月內

將土地清空返還田園基地管理機關，逾期未騰空返還者，

地上物由田園基地管理機關處理，處理費用應由認養單位

負擔，認養單位不得異議。 

(十六) 申請書件所載內容如有異動者，認養單位應以書面將異動

情形，送交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備查。 

(十七) 認養期間若有閒置多餘之田園基地，應同意有參與意願之

民眾加入為認養單位之成員，共同參與認養種植作業。 

(十八) 遵守田園基地管理機關相關規定。 

(十九) 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及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 

九、田園基地因管理機關必須收回場地而有終止契約之必要，原則應

於一個月前通知認養單位，認養單位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 

十、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認養情形，認養單位及其成員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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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得舉辦評比作業，績效優良者，得公開表揚。 

十二、認養單位違反本要點應遵守事項，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得以書面

通知限期改善，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仍未改善者，田園基地管

理機關得終止或解除認養契約，並停止其申請認養本市田園基

地一年之權利，認養單位不得要求補償或賠償。 

十三、田園基地之管理，除田園基地管理機關有特別規定者外，應依

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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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認養申請書(草案) 
申請日期：___年__月__日 

一、田園基地： 

（一）位置：  區    路  號 

（二）面積：  平方公尺 

（三）管理機關： 

二、認養單位：○○○○○○ 

（一）單位屬性：□法人□非法人團體□ _____里辦公處 

（二）代表人：○○○（職稱○○）；代表人電話：

__________ 

（三）聯絡電話：○○○○○○ 

（四）聯絡地址：○○○○○○○ 

（五）成員：○○人 

三、認養期間由民國___年___月___日起至民國___年___月___ 

   日止 

 

四、○○○○○及成員都已清楚閱讀及同意遵守「臺北市政

府田園基地認養管理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書件所載內

容如有異動者，認養單位應將異動情形以書面送交田園基

地管理機關備查。 

 

檢附文件： 

□ 認養申請書(□法人證明文件影本□非法人團體證明文件

影本□里長證明文件) 

 

 □計畫書                                         

 

 

以上內容經確認無誤_________________(代表人簽章)  

(簽署完成後請將申請書及計畫書掃描上傳，掃描文件視同與正本相符，必要時

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得請認養單位提出證明文件據以確認身分條件，如有不實應自

行負擔法律責任。)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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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認養計畫書(草案) 

一、請說明參與成員人數、背景及相關合作事項。 

(一)申請單位成員名冊及背景(65 歲以上年長者、身心障礙者、具備低收入戶資格

或中低收入戶資格者，請依實際人數自行調整，如以里辦公處名義組成之團體

成員，應以戶為單位，每戶限指派一人為代表)。 

(二)下方為申請單位成員名冊示範表格，請依實際申請人數填具於計畫書之「田園

基地申請單位成員名冊表」。 

成員 

編號 
成員姓名 

優先族群

(ˇ) 
居住里名 

1    

2    

3    

4    

…    

共計          人          人  

(三)合作夥伴(是否有具經驗或相對專業的團隊協助) 

1.□有，團隊名稱：                                               

         他們的經驗是：                                          

         協助事項：                                              

2.□無 

(四)其他說明事項 

二、請說明田園基地如何規劃建立。 

(一)本田園基地面積幾平方公尺？共劃分菜畦或種植單元約幾區？有無設置成員共同

耕種區？有無高架菜畦或棚架需求？ 

(二)工作使用的工具會如何處理？ 

(三)水源會如何取得及安排？ 

(四)其他說明事項 

三.請說明田園基地之管理。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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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植前的相關規範宣導事宜會如何辦理？ 

(二)認養期間的定期或不定期檢查會如何安排？ 

(三)如果成員違反遵守規定會如何處理？ 

(四)其他說明事項 

四、請說明此計畫期程及預期成果。 

(一)分期種植計畫(包含生態意涵之規劃) 

1.本次預計種植的植物種類為何？ 

2.本次預計分幾期種植？ 

3.本次預計使用的肥料為何？來源為何？ 

4.收成的作物會怎麼處理？ 

(二)如何展現這個計畫的成果及分享？ 

(三)預計對生態友善的具體作法為何？ 

(四)其他說明事項 

五、有無需協助事項？ 

       無 

       有。請舉例： 

 

 

 

 

 

備註：申請書件所載內容如有異動者，認養單位應將異動情形以書面送交田園基地

管理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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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基地申請單位成員名冊表(草案) 
成員 

編號 
成員姓名 

優先族群

(ˇ) 
居住里名 

成員本人 

蓋章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共計          人          人   

(註 1：申請文件中所列名之所有成員、代表人、代理人等均需於文件上簽名並蓋章以示負法律責任。) 

(註 2：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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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認養契約(草案) 

 

田園基地管理機關：○○○○○○○○○○（以下簡稱甲方） 

認養單位：○○○○○○○○○○○○○○（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乙方認養甲方經管之位於臺北市○○區○○路（街）

○○巷○○弄○○號，編號○○○○田園基地 1處（面

積○○平方公尺，位置詳如附圖），茲訂定契約條款如

下： 

第一條：乙方認養田園基地相關資料由甲方提供。 

第二條：認養期間由民國○○年○○月○○日 起至民國○○年

○○月  ○○日止，共計○○年○○個月。 

第三條：乙方及成員在認養期間應遵守「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認

養管理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規定，本契約不另贅

述，前述規定如有修正者，應逕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認養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解除或終止認養

契約，並依下列規定處理，乙方及其成員不得請求補償

或賠償： 

一  甲方必須收回田園基地，並於○個月前通知乙方。 

二  乙方違反作業要點規定應遵守事項，甲方得以書面通

知限期改善，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仍未改善者，甲方

得終止或解除認養契約，並停止乙方申請認養本市田

園基地 1 年之權利。 

第五條：本契約書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六條：本契約雙方應以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七條：本契約書經甲乙雙方同意簽章後生效，契約書壹式貳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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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甲乙雙方各存壹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甲方）：臺北市政府○○○○○○ 

立契約書人（乙方）：○○○○○○ 

代表人：○○○ 

地址： ○○○○○○○○○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